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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将施行

 为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发改委、科技部
、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联合
修订发布了《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自2018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1999年3月10
日原国家经贸委发布的《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节能减排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全世界都在倡导低碳经济。能源计量是实现科学节能的有效途径，是保障能源政策落
实的重要技术支撑。要开展节能减排活动，首先要对能源进行量的管理，没有准确的能源计量数据作支撑，就无法制
定科学的能耗指标、无法监测能源的实际消耗，更无法考核节能的效果，可见计量在节能低碳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办法》规定，重点用能单位应有能源管理人员负责开展能源计量和统计分析等工作；并要求重点用能单位
应当按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等有关规定，配备和使用经
依法检定或校准的能源计量器具，加强能源计量数据的管理和使用,建立健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完善能源计量体系
，并接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开展的能源计量审查等监督检查。

《办法》要求重点用能单位应当结合现有能源管理信息化平台，加强能源计量基础能力建设，按照政府管理节能工
作的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提升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同时要求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每
年安排一定数量资金用于节能技术研发、节能技术改造、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节能技术培训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
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和引导社会有关方面加大对节能的资金投入，支持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节能技
术研究开发、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示范与推广、节能改造项目实施、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节能管理能力建设、节能宣传
培训等。

《办法》明确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四条
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拒绝、阻碍能源计量监督检查的，按照《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重点用能
单位不按要求开展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和能耗在线监测工作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以书面形式责令限期整改；
逾期不整改的或者没有达到整改要求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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